
西昌学院委员会文件
西学工〔2025〕15 号

关于印发《西昌学院工会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

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分工会:

《西昌学院工会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办

法》已经西昌学院第三届工会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

现予以印发。

中国教育工会西昌学院委员会

2025 年 6 月 13 日

中 国
教育工会



西昌学院工会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

建设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劳

模和技能人才在创新实践中的示范引领和骨干带头作用，进一

步规范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的选树命名和管理服务工

作，促进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的制度化、规范化、实体

化、长效化，推动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群众基础，提升核心竞争力，助力学院高

质量发展。根据四川省教科文卫工会委员会关于印发《教科文

卫体系统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管理办法》的通知（川工

教科文卫〔2022〕7 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申报

第二条 西昌学院工会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以下

简称校级创新工作室）的申报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一支以劳模（原则上应获得市、州级五一劳动

奖章及以上荣誉）或高技能人才（原则上应获得市、州级以上

相关称号，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为核心，具有创

新性学术思想和学术造诣,作风正派，治学严谨，专业技术结构、

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合理，积极进取、团结协作氛围浓厚的 5

人以上的创新团队；

（二）具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场地（所），配备有可供正常



开展创新活动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资料、信息网络、器材工具、

实验仪器等设施设备，以及用于创新活动的专项经费；

（三）具有明确的工作室发展规划、年度创新工作计划，

开展创新活动稳步有序、优质高效。每年至少有 1 项与本单位

生产、研发、经营及管理实际需求相适应的创新课题或攻关项

目，至少完成 1 项得到有关方面认可或认定、具有较高应用价

值，并产生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成果；

（四）具有完善规范地开展创新活动、科研学习、技术培

训、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和转化、人员考评激励、内部日常管

理等相关工作制度和台账；

（五）能充分发挥创新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人才集聚、创

新攻关、培育传承功能，带动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群众

性技术创新活动和职工技能素质提升，为本单位或社会培养知

识型、技术型、创新型人才。

第三条 命名校级创新工作室，自下而上进行，须由初创

团队提出申请，由所在分工会按有关程序择优向校工会推荐。

第三章 评审命名

第四条 校工会下发工作通知，明确申报条件、名额等有

关要求。

第五条 分工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审核把关，

按申报条件、名额等要求组织评审，向校工会报送评审结果报

告、候选团队申报表等相关材料。

第六条 校工会对上报的候选团队组织专人进行评审，由



校工会发文予以命名，并颁发牌匾。

第七条 校工会原则上每两年命名一次校级创新工作室。

第四章 建设和管理

第八条 强化合力推进机制，营造创建环境。积极争取所

在单位党政支持，强化物资保障机制，夯实创建基础，凝聚各

方力量，整合资源，校工会将对创新工作室的创建给予业务指

导。

第九条 校级创新工作室应建立工作台账、创新成果台账

和成员发展台账。所在分工会应建立管理台账，加强日常管理

和指导工作。

第十条 校级创新工作室应对自身工作进行定期自检；分

工会负责对校级创新工作室进行年度检查和管理，检查情况于

每年年底前报校工会备案。对于不能正常开展活动的工作室提

出整改方案，经整改仍不能正常运转的，取消命名。

第十一条 根据工作需要，校级创新工作室需更改名称的，

须及时上报校工会进行更名和备案。

第十二条 组建由劳动模范、技能人才、相关领域专家组

成的校级创新工作室专家顾问团队，定期到各分工会开展现场

调研指导工作，因地制宜地解决校级创新工作室遇到的各类困

难和瓶颈问题。

第十三条 校工会为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提供一定的工作经

费，每年由工会委员会对工作室进行考核，工作室团队成员集

体认可，经考核合格后，连续拨付三年。获得省教科文卫工会



命名的 10000 元/年，校工会命名的 6000 元/年。各分工会所在

二级单位也可在软件、硬件的投入上适当向工作室倾斜，确保

其顺畅开展创新活动。

第十四条 校工会拨付的工作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会计资

料需详细完整，按规定存档。经费的使用应当严格执行相关财

经法规，并专项用于创新工作室项目的研究、开发、器材、原

辅材料及资料购置等，不得用于发放奖金和津补贴以及其他不

符合财经法规要求的用途。

第十五条 创新工作室牵头负责人是工作室经费使用的经

济责任人，负责工作室创新项目的具体实施，并对项目执行过

程中所发生的经济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及合理性承

担经济与管理责任，保证专款专用、合法合规。经费的使用应

当严格执行相关财经法规，专项用于工作室的研究、开发、器

材、原辅材料及资料购置等，不得用于发放奖金和津补贴、购

买通讯设备以及其他不符合财经法规要求的用途。

第五章 措施与要求

第十六条 加强对校级创新工作室的指导和服务。校工会

及各分工会要积极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校级创新工作室成员相

互学习交流、切磋提高，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劳模

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横向联合，组建跨区域、跨行业、跨企

业的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联盟，帮助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及时推广应用到生产、经营活动之中。校级创新工作室完成的

创新成果以及知识产权等的归属和分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



行。

第十七条 校工会关心支持校级创新工作室成员的成长进

步，激发工作室成员的创新创造热情，在总结推广创新成果、

推荐申报各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时给予重

点关注；在组织考察交流、培训学习和进修深造等方面给予优

先考虑。

第十八条 广泛宣传校级创新工作室的先进事迹，总结推

广工作室的创新成果、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影响带动更多的

分工会开展创建活动，积极引导广大职工以典型为榜样，扎实

工作，创新创效。

第十九条 学校各分工会要利用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

室创建平台，把创建过程作为学习宣传先进的过程，努力营造

浓厚的创建氛围，把创建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打造为各

分工会工作的品牌项目，将创建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经学校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校工会委员会负责解释。


